
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管理方式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见》（中发〔2017〕4号，以下简称《意见》）精神，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

理，建立以数量为基础、产能为核心的占补新机制，通过“算大账”的方式，

落实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促进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

一体保护，现通知如下： 

  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补充耕地方式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在耕地占补平衡管理中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补充耕

地方式，着力通过土地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补充耕地，严格控制成片未利用

地开发，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各地要依据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

地整治规划和其他相关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要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

重点，以补充耕地数量和提高耕地质量为主要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要注重

改造水田，确定土地整治重点区域。要合理确定新增耕地来源，对于历史形

成的未纳入耕地保护范围的园地、残次林地等适宜开发的农用地，经县级人

民政府组织可行性评估论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复核认定后可统筹

纳入土地整治范围，新增耕地用于占补平衡。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



在当地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引导相关部门在建设

高标准农田过程中，按要求注重补充耕地，在“十三五”时期全国合力建成

4亿亩、力争建成 6亿亩高标准农田，共同完成补充耕地任务。 

  二、扩大补充耕地途径，严格上图入库管理 

  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各类途径新增耕地经核定后可用于落

实补充耕地任务的要求，系统梳理补充耕地渠道来源。对于耕地开垦费、各

级政府财政投入以及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类资金投入所补充和改造的耕

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其他部门组

织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所补充和改造的耕地，以及经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认定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复垦形成的新增

耕地节余部分，均可纳入补充耕地管理，用于耕地占补平衡。部将适应拓宽

渠道需要，完善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积极为各类项目上图入库

创造条件。对于其他部门组织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地方各级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要主动与同级发改、农发、水利、农业等相关部门对接，按照上

图入库要求，明确项目建设范围、资金投入、新增和改造耕地面积及质量、

类型、验收单位等主要内容，做好项目信息报部备案工作。 

  三、建立补充耕地储备库，实行指标分类管理 

  为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要求，以纳入农村土地

整治监测监管系统的各类项目为基础，根据项目验收确认的新增耕地数量、

新增水田和新增粮食产能，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 3类指标储备库，实

行分类管理、分别使用。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项目管理规定和

农用地分等定级相关技术规程等，实事求是地认定新增耕地数量和类型，科



学评定耕地质量等别，核算新增粮食产能。新增水田包括直接垦造的水田和

由旱地、水浇地改造的水田。新增耕地的粮食产能，根据新增耕地面积和评

定的质量等别计算，纳入产能储备库；提质改造耕地的新增粮食产能，根据

整治的耕地面积和提升的质量等别计算，纳入产能储备库。 

  四、采取指标核销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改进建设用地项目与补充耕地项目逐一挂钩的做法，按照补改结合的原

则，实行耕地数量、粮食产能和水田面积 3类指标核销制落实占补平衡。市、

县申报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与城市、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时，应明确建设

拟占用耕地的数量、粮食产能和水田面积，按照占补平衡的要求，应用部耕

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分类分别从本县、市储备库指标中予以核销，核销

信息随同用地一并报批。对于按规定允许以承诺方式补充耕地的，根据承诺

内容，在申报用地时须按规定落实具体的补充耕地项目或提质改造项目并报

部备案，项目验收后相关指标纳入储备库；承诺到期时，部将及时核销储备

库补充耕地指标。 

  五、完善管理机制，规范省域内指标调剂 

  耕地占补平衡坚持以县域平衡为主，因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后备

资源分布不均衡，确实难以在本县域内补充耕地的，以县级人民政府为主体

跨县域调剂补充耕地指标。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建立补充耕地指标调剂

平台，因地制宜统筹指标调剂。可区分情况明确调剂政策，对于重点建设项

目限定指标调剂价格、优先予以保障，其他建设项目采取竞价方式调剂补充

耕地指标；也可采取统一限价交易或市场交易方式，进行补充耕地指标调剂。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综合考虑新增耕地平均成本、资源保护补偿和管护



费用，加强对指标调剂价格的管控与指导，保证调剂有序开展。对于贫困地

区有资源条件产生补充耕地指标的，优先纳入调剂平台，支持获得经济收益、

加快脱贫致富。 

  六、拓宽资金渠道，加大补充耕地投入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依据省域内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平均

成本，区分耕地类型、质量状况等，会同有关部门合理制定差别化的耕地开

垦费标准，提高占用优质耕地的成本。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转列

一般公共预算后，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同级财政部门，提

出预算建议，在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整治，确保

土地整治工作的财政资金投入。各地要统筹使用好各部门资金，充分发挥引

导和杠杆作用，积极创新实施方式，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参与土地整

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投工投劳，加大补充耕

地资金和人力投入，获取合理的土地收益。 

  七、强化监测监管，改进耕地占补平衡考核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新增和改造耕

地监管工作，确保备案的补充耕地数量、质量和水田真实可靠。对承诺补充

耕地的，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跟踪监督、督促落实，确保承诺项目按期

完成。按照占补平衡“算大账”的要求，部改进耕地占补平衡考核方式，在

严格补充耕地储备指标核销管理的基础上，强化土地整治项目日常监测监管，

充分利用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和综合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技术对补充

和改造的耕地进行核实，必要时进行实地抽查；年终以省（区、市）为单位

汇总建设占用和补充耕地相关情况，形成考核结果，纳入省级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检查考核内容。对于监管和考核中发现存在补充和改造耕地弄虚作假、

以次充好等问题的，将责令限期整改，情形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并暂停该

地区农用地转用申请受理。 

  八、实事求是分类处理，妥善做好政策衔接 

  《意见》出台前已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区分情况分类处理，确保政策

合理衔接。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前使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实施的

土地整治项目和除耕地开垦费以外各类资金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所补

充的耕地，不得用于耕地占补平衡。为确保新的占补平衡管理方式顺利实施，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组织地方抓紧做好已报部备案补充耕地

项目的核实工作，补充耕地可用于占补平衡的，要按要求补充完善项目信息，

补备耕地质量、新增水田面积等内容。自 2018年 4月 1日起，部和省级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不再受理按原管理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建设用地申请。 

  改进管理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是适应耕地保护形势发展需要、落实

《意见》要求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高

度重视、深刻领会，掌握要求、精心部署，更加科学、务实、高效地做好补

充耕地工作，确保耕地占补平衡落实到位，严守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 

  本文件有效期 5年。 

                         2017年 12月 11日 

 
 

 


